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湘发改价费〔2125〕346号
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州发展改革委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有关规定，爱国

主义教育基地应当对未成年人（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）免费

开放。自该条款实施以来，有些被授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景

区管理单位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。省检察院从贯彻落实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角度，提出有关行政机关应

当结合职能职责，加强督促检查，着力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

全部实现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。



请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协调相关部门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及时

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有关精神传达至辖区内

所有景区管理单位，并配合当地宣传、文旅、市场监管等部门

抓好工作落实。
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125年 6月 3日

抄报：省委宣传部、省人民检察院。

抄送：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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